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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

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

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

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

在偏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

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关注资产评估报告中载

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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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均为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

峰药业公司）。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市更新局拟收储尖峰药业公司位于李渔路以

南、永康街以东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尖峰药业公司拟了解该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

为此需要对尖峰药业公司涉及收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委估资产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和范围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尖峰药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根据尖峰

药业公司提供的委估资产清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金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书反映，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委估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账面价值为 3,00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土地登记状况 

(1) 不动产权证书号：从取得之日起迄今未办理相关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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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权利人：尖峰药业公司 

(3) 坐落：李渔路以南、永康街以东 

(4)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5) 权利性质：出让 

(6) 用地性质：科研用地 

(7) 土地使用权面积：30亩（20,000 平方米） 

(8) 使用期限：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综

合 50年，自领取该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之日起算。由于尖峰药业公司未能取

得相关权证，故使用期限设定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 50年，即委估

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至 2051 年 5 月 13 日止。截至评估基准日，委估宗地剩余

土地使用年限为 28.95 年。 

2. 土地权利状况 

(1) 土地所有权状况：委估宗地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 

(2) 土地使用权状况：根据尖峰药业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尖峰药业公司于 2001 年 5 月 14 日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委估宗地

未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 

(3) 土地他项权利状况：截至评估基准日，部分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18,009.10

平方米）已对外出租，除此以外，委估宗地未设置抵押权、地上权、地役权等他项

权利。 

(4) 土地级别：金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I级地。 

3. 土地利用状况 

(1) 土地现状利用情况：宗地现状为空地，已达到“五通一平”，目前做停车

场用 

(2) 用地性质：科研用地 

(3) 技术经济指标：建筑密度≤20%；容积率≤1.6；绿地率≥40% 

(4) 土地规划利用情况：委估宗地所在区域按照现有规划需政府收回。 

四、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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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5月 31日。 

六、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对委估资产采用市

场法评估。 

七、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委托评估的尖峰药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在

2022年 5月 31日的评估价值为 63,000,000.00元(大写为人民币陆仟叁佰万元整)，

与账面价值 3,000,000.00 元相比，评估增值 60,000,000.00 元，增值率为

2,000.00%。 

八、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尖峰药业公司土地收储之经济行为有效。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

效期为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2年 5月 31日起至 2023年 5月 30日止。 

九、对评估结论有重大影响的特别事项 

委估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20,000平方米）从取得之日起迄今未办理相关权证，

尖峰药业公司已提供相关资料证明该土地使用权属于尖峰药业公司所有，并承诺该

宗地不存在因自身原因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建设而导致的土地闲

置相关事宜。 

 

资产评估报告的特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说明请参阅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涉及收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涉及收储的 

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项目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坤元评报〔2022〕616号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贵公司涉及收储的土地使用权在 2022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

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均为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一) 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概况 

1. 名称：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峰药业公司） 

2.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汤下线高畈段58号X02幢办公质检楼二楼 

3. 法定代表人：蒋晓萌 

4. 注册资本：29,853万元 

5.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7125704667 

7. 登记机关：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经营范围：药品研发与生产（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年回收：异丙醇 8吨、

乙醇 76吨、甲苯 40 吨、二氯甲烷 409吨、乙酸乙酯 11吨（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

进口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进口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上述 1-8 项内容摘自尖峰药业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营业执照。2022 年 7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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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范围已变更。截至评估报告日，根据公司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许可项

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

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本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人为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市更新局拟收储尖峰药业公司位于李渔路以

南、永康街以东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尖峰药业公司拟了解该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

为此需要对尖峰药业公司涉及收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该经济行为提供委估资产价值的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和范围为涉及上述经济行为的尖峰药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根据尖峰

药业公司提供的委估资产清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金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书反映，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委估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账面价值为 3,0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土地登记状况 

(1) 不动产权证书号：从取得之日起迄今未办理相关权证 

(2) 权利人：尖峰药业公司 

(3) 坐落：李渔路以南、永康街以东 

(4)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5) 权利性质：出让 

(6) 用地性质：科研用地 

(7) 土地使用权面积：30亩（20,000 平方米） 

(8) 使用期限：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综

合 50年，自领取该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之日起算。由于尖峰药业公司未能取

得相关权证，故使用期限设定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 50年，即委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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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至 2051 年 5 月 13 日止。截至评估基准日，委估宗地剩余

土地使用年限为 28.95 年。 

2. 土地权利状况 

(1) 土地所有权状况：委估宗地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 

(2) 土地使用权状况：根据尖峰药业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尖峰药业公司于 2001 年 5 月 14 日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委估宗地

未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 

(3) 土地他项权利状况：截至评估基准日，部分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18,009.10

平方米）已对外出租，除此以外，委估宗地未设置抵押权、地上权、地役权等他项

权利。 

(4) 土地级别：金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I级地。 

3. 土地利用状况 

(1) 土地现状利用情况：宗地现状为空地，已达到“五通一平”，目前做停车

场用 

(2) 用地性质：科研用地 

(3) 技术经济指标：建筑密度≤20%；容积率≤1.6；绿地率≥40% 

(4) 土地规划利用情况：委估宗地所在区域按照现有规划需政府收回。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1. 价值类型及其选取：评估价值类型包括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投

资价值、在用价值、清算价值、残余价值等）两种类型。经评估人员与委托人充分

沟通后，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假设及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最

终选定市场价值作为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资产

在不同市场的价值可能存在差异。 

2. 市场价值的定义：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

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为使得评估基准日与拟进行的经济行为和评估工作日接近，委托人确定本次评

估基准日为 2022年 5月 31日，并在评估委托合同中作了相应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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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的选取是委托人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减少评估基准日后

的调整事项等因素后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一) 法律法规依据 

1.《资产评估法》； 

2.《公司法》《民法典》等； 

3. 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 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9.《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0.《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三) 权属依据 

1. 尖峰药业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 

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金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书

等权属证明； 

3. 其他产权证明文件。 

(四) 取价依据 

1. 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评估申报表； 

2. 资产所在地的土地市场价格调查资料； 

3. 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核实、勘察、分析等所搜集的佐证资料； 

4. 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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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通行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法、收益法、假

设开发法、成本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评估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

术规程，结合评估师收集的有关资料，并根据当地土地市场情况并结合评估对象的

具体条件、用地性质及评估目的等，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 

可选评估方法 估价方法是否选择理由 是否选取 

成本法 
成本法适用于土地市场发育不充分，缺乏交易实例，
无法采用其他方法进行估价时采用，其测算价格也未
考虑土地市场需求及效用，故不采用。 

不选取 

假设开发法 委估宗地未有明确的开发计划，故不适用。 不选取 

市场法 
委估宗地的规划用途为科研用地，属于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子类，区域内可以搜集到较多的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出让案例，故可采用。 

选取 

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 

虽然金华市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基准地价体系，但通
常基准地价主要应用于政府宏观地价管理和出让地
价审核等管理需要，对于位于城市核心区，具有潜在
规划调整预期的用地，基准地价无法反映其内在价
值，故不采用。 

不选取 

收益法 
委估宗地为尖峰药业科研中心建设用地，市场上难以
搜集到同类型土地的出租案例，故不采用。 

不选取 

综上所述，本次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二) 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内涵 

本次对委估宗地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定义为：土地用途设定为科研用地、土

地开发程度设定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供电、供水、排水、通讯）、红

线内“一平”（场地平整）条件下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土地剩余使用年

限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三) 选用的评估方法简介及参数的选取路线 

市场法是在求取一宗待评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土地与在较

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

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个别因素、使用年期、容积率等差别，修正

得出待估土地的评估基准日地价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V＝VB×A×B×C×D×E×F×G 

式中 V：待估宗地使用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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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B：比较案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期日地价指数/比较案例期日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使用年期指数/比较案例使用年期指数； 

     D：待估宗地容积率指数/比较案例容积率指数； 

     E：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F：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G：待估宗地用地性质条件指数/比较案例用地性质条件指数。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项资产评估工作于2022年6月26日开始，评估报告日为2022年8月24日。整个

评估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 

(一) 接受委托阶段 

1．项目调查与风险评估，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确定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

范围、评估基准日； 

2．接受委托人委托，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3．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4．组成项目小组，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培训。 

(二) 资产核实阶段 

1. 评估机构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产权持有人提供资产评估申报表表

样，并协助其进行资产清查工作； 

2. 了解产权持有人委估资产状况，并收集相关资料； 

3. 审查核对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4. 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进行现场核实和勘察，并对资产状况进行勘查、

记录； 

5. 收集整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资料，核实资产权属情况； 

6. 收集并查验资产评估所需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 评定估算阶段 

1．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订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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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集市场信息； 

3．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测算其评估价值。 

(四) 结果汇总阶段 

1．分析并汇总分项资产的评估结果，形成评估结果； 

2．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3．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 

4．征求有关各方意见。 

(五) 出具报告阶段 

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1. 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括利

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2.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3. 本次评估以产权持有人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

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以

上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将失效。 

十、评估结论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尖峰药业公司的委估无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账面价值 3,000,000.00 元，评估价值 63,000,000.00元，评估增值

60,000,000.00元，增值率为 2,000.00%。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工作得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 在对尖峰药业公司委估资产价值评估中，评估人员对尖峰药业公司提供的评

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及其来源进行了必要的查验，发现：委估土地使

用权（土地面积20,000平方米）从取得之日起迄今未办理相关权证，尖峰药业公司

已提供相关资料证明该土地使用权属于尖峰药业公司所有，并承诺该宗地不存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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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原因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建设而导致的土地闲置相关事宜。

除此以外，未发现评估对象和相关资产的权属资料存在其他瑕疵情况。提供有关资

产真实、合法、完整的法律权属资料是尖峰药业公司的责任，评估人员的责任是对

尖峰药业公司提供的资料作必要的查验，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对评估对象和相关

资产的法律权属的确认和保证。若产权持有人不拥有前述资产的所有权，或对前述

资产的所有权存在部分限制，则前述资产的评估结论会受到影响。 

2. 截至评估基准日，委估资产存在以下资产租赁事项，可能对相关资产产生影

响，本次评估未考虑该事项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部分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11,145.40 平方米）已出租给汪少华用于停车经营，

租赁期限自 2020年 11月 13日至 2022年 11月 12日。 

部分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6,863.70 平方米）已出租给金华市快速公交有限公

司用于公交车辆临时首末站，租赁期限自 2021年 11月 13日至 2022 年 11月 12日。 

尖峰药业公司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上述租赁事项外，不存在其他与委估

资产相关的资产抵押、诉讼、重大财务承诺等或有事项。 

3. 新冠肺炎疫情现已在全球多国爆发，已对宏观经济以及市场信息产生重大影

响。但目前该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后续影响难以准确预估，因此本次评估未考虑该疫

情后续发展对基准日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 

4. 本评估结果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委估资

产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

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

产价格的影响。 

5. 本次委估资产价值评估时，评估人员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评估人员认为

必要、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评估人员进行资产评估的

前提条件。当未来经济环境和以上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

提条件的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资产评估结论的责任。 

6. 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委托人和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营业执照、

权证等证据资料本身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7. 本次评估对产权持有人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进行资

产评估时产权持有人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师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




